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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9_E5_90_88_E5_c67_264784.htm 保险合同的变更可以

分为合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的变更三种情况. (一)主体变更 保

险合同的主体不同,变更所涉及的法律程序规定也不相同. 1.投

保人的变更,属于合同的转让或者保险单的转让,如在转移财产

所有权或者经营管理权的同时将保险合同一并转让给新的财

产受让人.《保险法》第33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

险人,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 来源：考试大2.被

保险人的变更,只能发生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在人身保险合同

中,保险标的即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这是保险关系确立的基

础,是不能变更的.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的变更实际上

意味着投保人的变更,因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

益因保险标的的移转而消灭了,但是保险利益仍然存在,为受让

人所有. 来源：考试大 3.受益人的变更,根据《保险法》第62条

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

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投

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二)标的变更 保险合同

的标的是保险利益,保险利益为投保人所有,其变更一般是投保

人的变更所致,但也有在特殊情况下,投保人与保险客体之间的

关系发生变化,比如所有权人变成了抵押权人或承租人,则保险

利益发生变化,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虽未变更,保险合同仍发生变

更. (三)内容变更 保险合同内容的变更指保险合同中规定的各

事项的变更.《保险法》第20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

人和保险人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保险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保



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

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这

一规定是内容变更的总原则,即须双方协商同意后由保险人批

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双方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保险合同内容

的变更须经保险人同意,这样会出现保险人故意或是无意拖延

的情况,为求实际便利和保险关系的确定,有些国家规定在一定

情况下,如仅限于财产保险合同中,经一定期间如保险人并无反

对之意即视为同意. 来源：考试大保险合同内容的变更包括保

险费的变更及其他内容的变更,主要是保险费的变更.保险合同

内容的变更有两类情况,一是投保人因自己的实际需要提出变

更,二是因一定法定情况的发生,保险合同一方须予提出变更,

另一方亦不得拒绝变更.法定须予变更的情况有: 1.保险费的增

加: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安全应尽的

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法》

第35条).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

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保险法》第36条).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

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

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

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保险法》第53条). 2.保险费的减少:

据以确定保险费率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明

显减少,或是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明显减少的,除合同另有约定

外,保险人应当降低保险费,并按日计算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投

保人因自己的实际需要提出变更请求,主要是因变更保险金额

而变更保险费. 来源：考试大(1)保险金额的增加:如保险价值

因市场价格上涨,投保人可提出按照或者不按照保险价值的增



加比例增加保险金额,当然亦需增加保险费.投保人亦可在保险

价值并无增加的情况下,在保险价值限度内提出增加保险金额

的请求. (2)保险金额的减少:如因有保险价值减少的情况或者

虽无减少的情况,投保人亦可提出减少保险金额的请求,只是一

些保单规定保险人并不受理保险金额减少的请求,此种保单多

为人寿保险保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